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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

為究明事實，經函向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南投

縣政府、經濟部中部辦公室、交通部觀光局調卷，經

調查發現，中國國民黨勵志社及涵碧樓招待所雖因中

央政府之指示及台灣省政府之配合，長期承租涵碧樓

建物及其基地，雖有因經營而獲利，惟附帶負擔當時

慈恩塔觀光區每年的維修管理、人事費用及各項工程

費；涵碧樓招待所改組為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

後，亦繼續負擔；嗣涵碧樓招待所既經改制成立「涵

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其原承租之土地，由林

務局巒大林區管理處重新辦理租約；至原承租之房屋

，由南投縣政府依法訴訟收回，經核尚難認有違誤。

另該公司申請適用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」第

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，台灣省政府交通處同意受理辦

理，核與該條例相關規定尚無不符；而行政院農委會

林務局同意延長本案土地租賃期限為十九年，並依規

定計收租金，核與森林法及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尚屬

相符。茲析述如下： 

一、中國國民黨勵志社及涵碧樓招待所雖因中央政府之

指示及台灣省政府之配合，長期承租涵碧樓建物及

其基地，雖有因經營而獲利，惟附帶負擔當時慈恩

塔觀光區每年的維修管理、人事費用及各項工程

費；涵碧樓招待所改組為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

司後，亦繼續負擔。 

(一)查涵碧樓舊館原為木造二層樓，係日據時期所構

築，光復後為大台中縣有（即台中州州有），三

十九年二月行政區域劃分歸屬南投縣所有，該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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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坐落基地原為林務局巒大林區管理處所轄之未

登錄林班地，該基地於七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辦

理總登記為頄池鄉水社段○○｜○○地號，面積

○〃五五七五公頃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劃編為風

景特定區旅館用地，所有權人登記為「中華民

國」，管理機關登記為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」；

涵碧樓旁五棟木屋係日據時代所稱之林間學校及

青年道場，行政區域劃分移交之前，為台中縣所

有，當時係頄池國民小學日月潭分校教室使用，

而該房屋在南投縣政府未接收前，即已由台灣省

黨部先予占用，並由其放租與台灣旅行社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灣旅行社）。故該等房屋形

式上雖是由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占用後出

租，然實質上於行政區域劃分時，即由台中縣政

府列冊移交南投縣政府經管。而該五棟木屋坐落

基地，於七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辦理總登記為頄池

鄉水社段○○─二○四地號，面積一〃八三四九

公頃，所有權人登記為「中華民國」，管理機關

登記為「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巒大林管處」。

是以，涵碧樓房屋原即出租與台灣旅行社，三十

九年行政區域劃分產權歸屬南投縣有後，仍由該

旅行社續租。 

(二)次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於四十三年十

一月十九日以四三秘議字第二○八六號函當時台

灣省政府嚴主席○○同志略謂：「查關於日月潭

涵碧樓整頓事宜，……曾奉 總裁指示：『日月

潭涵碧樓應由黃代總司令○○與嚴主席○○洽

商，徵為軍中招待所，俟澈底整頓後，再交還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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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管理』等因，除分函黃代總司令○○外，敬祈

查照辦理見復為荷。」台灣省政府旋於四十三年

十一月二十九日以（肆参）府交路字第一一七○

○五號令示台灣旅行社，並副送中國國民黨勵志

社（以下簡稱勵志社）稱：「一、准勵志社黃總

幹事○○奉 總統指示：『日月潭涵碧樓徵為軍

中招待所，……可暫交勵志社主持該項頓工作。』

二、該公司日月潭涵碧樓飯店應於十二月一日暫

交勵志社接管，至於接管後應辦事項責由交通處

邀集各有關單位洽議報核後再行飭遵。三、令希

遵照。」因涵碧樓原係日式本造建築，勵志社認

為如改建成較符合國際標準之招待所，必頇整

修，所需費用請省府迅予補助，台灣省政府乃於

四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以（四四）創字第一六二

號呈行政院略以：「……關於該涵碧樓房屋整修

費、在施工期間維持費及應付該飯店房屋所有權

人南投縣政府與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房租一年租

金，共九十三萬元，……擬請照付。四、又查據

涵碧樓飯店係台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單

位，營收較佳之飯店，該公司經常費用係由該飯

店維持，茲既奉令移交勵志社，該公司收入勢必

銳減，不但難以維持，且原有設備折舊及已投資

之修理改善費，亦不能依法攤提，所請酌收原有

設備租金每月一萬七千三百元，全年共二○七、

六○○元，亦屬需要，擬准照辦，藉以維持。五、

上列各項費用總計一百十三萬七、六○○元，擬

請轉飭預算小組准在防衛捐增收項下開支，茲以

該項工程急待進行，其整修費用六十五萬元暫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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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墊用，俟請撥款項核定後，再行歸墊。……」 

(三)末查涵碧樓房屋雖於四十三年十二月由勵志社接

管經營，惟涵碧樓房屋租約仍以台灣旅行社名義

與南投縣政府訂定，及至四十七年始由勵志社總

社直接承租，嗣於五十一年六月改由「省觀光事

業委員會」名義承租，仍交由勵志社經營使用，

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裁併中央，勵志社亦撤銷

後，由台灣省政府籌組「涵碧樓招待所管理委員

會」，以該委員會名義續租提供與涵碧樓招待所

使用。五十四年間，勵志社總社奉諭：為配合政

府發展觀光事業，擬將涵碧樓舊館改建為合於國

際標準之四層樓房（地下一層，地面三層）之觀

光旅社，乃奉准向台灣銀行貸款一千八百五十萬

元（註：最高法院八十年度台上字第二五八六號

民事判決認「實則由省政府財政廳撥措」），分

二十年攤還本息，並言明以減免租金方式辦理續

租，於結清貸款本息後，該項建築物產權歸屬南

投縣所有。涵碧樓舊館嗣於五十五年二月拆除重

建新屋，同年九月竣工，十月開始營業，並恢復

每月收租金伍千元。重建後之涵碧樓於七十五年

十月重建屆滿二十年，還清貸款本息，同時租約

期限亦於七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屆滿。由於涵碧

樓之基地係國有林班地，故另由勵志社日月潭涵

碧樓招待所於四十七年一月十一日與台中山林管

理所訂立租賃合約承租集集事業區四十七林班

地，面積○〃二八二四甲，作為涵碧樓建築基地

使用，租約期滿，續與巒大林區管理處多次續約

承租至八十五年一月九日止。及至七十六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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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涵碧樓招待所復申請承租巒大事業區三十林

班地（登錄為頄池鄉水社段○○｜二○四地號），

面積一〃八三四九公頃，作為擴建別墅等用地，

經林務局簽奉當時台灣省政府邱主席創煥核定

後，以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林政字第三二二五

一號函准予租用，租期自七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

起自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止。此有涵碧樓招待

與台中山林管理所及巒大林區管理處歷次簽訂之

「台灣省國有林地暫准租地租賃合約書」影本附

卷可稽。 

綜上，中國國民黨勵志社及涵碧樓招待所因中

央政府之指示及台灣省政府之配合，自四十三年十

二月起長期承租涵碧樓建物及其基地，雖有因經營

而獲利，惟附帶負擔六十二年至七十八年間慈恩塔

觀光區每年的維修管理及人事費用，及慈恩塔庭園

工程及慈恩塔帄台踏步改觀光山石，休息室屋頂翻

修等工程費用；涵碧樓招待所改組為涵碧樓大飯店

股份有限公司後，亦繼續負擔。 

二、涵碧樓招待所既經改制成立「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

限公司」，其原承租之土地，由林務局巒大林區管

理處重新辦理租約；至原承租之房屋，由南投縣政

府依法訴訟收回，且已於九二一大地震中震毀，並

已辦竣建物滅失登記在案，經核尚難認有違誤。 

(一)查七十六年六月十日台灣省政府前秘書長李○○

主持「商討涵碧樓招待所組織為財團法人或公司

組織有關事宜會議」，按會議紀錄所載主席裁示

略以：「……（二）仍以成立財團法人組織為宜，

由招待所依據財團法人成立之要件訂定捐助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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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並以公益為目的，章程訂明係以維護行館（貴

賓室）及慈恩塔之管理為目的，並以財團法人經

營涵碧樓事業所得盈餘，充作管理維護費之

需。……」然嗣後並未依上開裁示執行成立財團

法人，卻改成立「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」，

按該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所載，該公司係於七十

六年十二月四日經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設立登

記，由丁○○、石○○、廖○○、林○○、陳○

○、莊○○等共同出資一千六百萬元，並由渠等

分別擔任董事及監察人。另於七十七年九月二十

三日經南投縣政府許可設立「財團法人先總統 

蔣公日月潭行館及慈恩塔管理委員會」，並由涵

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丁○○捐助一百

萬元設立基金。 

(二)次查涵碧樓招待所管理委員會於七十七年十二月

九日以七七交一字第六二七七○號函台灣省林務

局、南投縣政府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略謂：「涵

碧樓招待所已辦妥『財團法人先總統 蔣公日月

潭行館及慈恩塔管理會』並變更為『涵碧樓大飯

店股份有限公司』，本會已簽陳撤銷，原由本會

保證之房屋、土地租賃及貸款，應予註銷，改由

該公司辦理租賃及貸款手續，請 查照。」案經

林務局於七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以七十七林政字

第四一八一九號函巒大林區管理處略以：「……

原涵碧樓招待所，或涵碧樓招待所管理委員會所

承租之轄管林地租約或保證者，請洽該公司依規

重新辦理租約，請查照。」該管理處旋於七十八

年一月四日以七八巒經字第一一二○四號函請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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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頄池工作站洽該公司重新辦理租約。因林務局

前於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核准涵碧樓招待所

租用之國有林地面積○〃二七三九公頃；及於七

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核准涵碧樓招待所租用之國

有林地面積一〃八三四九公頃。上述二筆租地經

報奉南投林區管理處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投

政字第一○二九七號函准合併計為二〃一○八八

公頃。並經該管理處於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以

投政字第○○八一二號函准續約，並與涵碧樓大

飯店股份有限公司（法定代理人董事長丁○○）

訂立「台灣省國（省）有林地暫准租地租賃合約

書」，租期自八十五年一月十日起至九十四年一

月九日止計九年。嗣因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

司之法定代理人（董事長）變更為賴○○先生，

爰經南投林區管理處於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以投

政字第○七六九一號函准換約，租賃期間仍予維

持。 

(三)末查，在此期間，南投縣政府要求涵碧樓大飯店

股份有限公司遷讓交還涵碧樓房屋，並於七十八

年十月九日函送委任契約、民事委任狀及有關資

料，請林○○律師全權代理訴請遷讓交還房屋，

案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七十九年三月五日民事判

決書，判決主文略以：「１、涵碧樓大飯店股份

有限公司應將座落南投縣頄池鄉水社段○○○｜

○○○地號土地上建物，即門牌南投縣頄池鄉水

社村中興路一四二號四層樓房暨同段○○○｜○

○○地號土地上本國式木造帄房遷讓交還南投縣

政府。２、南投縣政府其餘之訴駁回。……」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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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及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均提起

上訴，經七十九年七月九日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

院民事判決書，判決主文略謂：「涵碧樓大飯店

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南投縣政府六七萬三、三五

二元及自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遷讓交還房

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南投縣政府五萬六、一一二

元七角之損害金。……」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

公司不服上開判決提起上訴，經最高法院七十九

年十一月一日民事判決，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

分院更審，經第二審更審判決後，該公司復提起

上訴，末經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最高法院八十

年度台上字第二五八六號民事判決：「上訴駁

回」。嗣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遷讓交還系

爭房屋，由南投縣政府接管後，於八十四年十月

十一日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，所有權人登記為南

投縣，管理機關登記為南投縣政府。然系爭房屋

嗣於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中震毀，並於八十九

年五月二十六日辦竣建物滅失登記在案。 

綜上，涵碧樓招待所原負有維護管理先總統 

蔣公日月潭行館及慈恩塔之責，該招待所既經改制

成立「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」，並經台灣省

政府建設廳七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核准設立登記；另

為 蔣公日月潭行館及慈恩塔之維護管理需要，經

南投縣政府於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許可設立「財

團法人先總統 蔣公日月潭行館及慈恩塔管理委員

會」，據以辦理。準此，原由涵碧樓招待管理委員

會保證由涵碧樓招待所承租之房屋、土地租賃及貸

款，為配合該招待所改組為公司之實際需要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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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招待所原承租之土地，經林務局巒大林區管理處

函請該處頄池工作站洽該公司重新辦理租約；至該

招待所原承租之涵碧樓房屋，因租期屆滿，經房屋

所有權人南投縣政府依法訴訟收回，經核尚難認有

違誤。 

三、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修建原涵碧樓大飯

店並籌設一般觀光旅館乙案，台灣省政府交通處同

意受理適用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」第六條

第三款規定辦理，核與該條例相關規定尚無不符。 

按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四條規定：「

本條例所稱民間機構，係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；

……」；第五條第七款規定：觀光遊憩重大設施為

本條例獎勵之重大交通建設項目之一；第六條第三

款規定：由民間機構自行規劃之交通建設計畫，經

政府依法審核，准其投資興建營運者，為本條例適

用之民間機構之一。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款

規定：「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方式參與興建、營

運非位於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指定偏造地區之觀光遊

憩設施，其投資總額為新臺幣六億元以上（不包括

土地）。」查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七

年十二月十九日向原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旅遊局（以

下簡稱省旅遊局）提具觀光旅館籌建申請書，申請

籌設一般觀光旅館。另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向省旅

遊局提出申請，為「修建原涵碧樓大飯店並籌設一

般觀光旅館」，擬適用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

例」乙案，經該局於八十八年二月十日以八八旅三

第一七五七八號函請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請就日月

潭風景特定區專責管理機構之立場初審，並報請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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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縣政府複審同意後，再報局核辦。經該所於八十

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函轉請南投縣政府受理審核。經

該府相關單位提具審查意見後，該府旋於八十八年

六月五日以八八投府建觀字第○八一五二七號函送

該府各相關單位審查意見，請省旅遊局惠予審查略

以：「查該新興建飯店部分……其分區為旅館區及

特別保護區，並已領有該府（八七）投縣建管字第

一二二○號建造執照，另原有飯店建物亦領有使用

執照，其使用用途符合土地使用計劃，……。本案

業依日月潭特定區計畫規定申請都市設計審議，並

經審查許可在案。……該公司符合依法設立之公司

組織；請依『觀光主管機關受理民間機構投資興建

營運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審核要點』由專家審查。」

省旅遊局乃分別八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及二十一日召

開「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依據獎勵民間參與

交通建設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，申請投資修建及

新建涵碧樓觀光大飯店案」第一次及第二次審查會

（審查委員有王○○、詹○○、洪○○、謝○○、

吳○○、蘇○○、李○○、張○○、賴○○、王○

○、白○○、王○○、邱○○、羅○○、李○○、

林○○等），並獲致結論：「本投資案所擬具之土

地使用計畫、興建營運計畫及財務計畫等相關申請

書件內容，經審查合理可行，同意適用獎勵民間參

與交通建設條例第六條第三款之申請，將依行政程

序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。」以該投資開案位於省

定日月潭風景特定區內，且其投資總額（不含土地

）柒億捌仟捌佰零玖萬柒仟零佰零拾元，超過六億

元，該省交通處乃以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函報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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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省政府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八八府交四

字第一四六四七五號函同意受理適用「獎勵民間參

與交通建設條例」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。核與上

開規定尚無不符。 

四、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同意延長本案土地租賃期限為

十九年，並依規定計收租金，核與森林法及國有財

產法相關規定尚屬相符。 

按森林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國有或公有林

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出租、讓與或撥用：…

…四、國家公園、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

准用地所必要者。」另按八十一年四月六日修正公

布之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類

之不動產出租，應依左列各款規定，約定期限：…

…二、建築基地，二十年以下。……，約定租賃期

限屆滿時，得更新之。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租金

率，依有關土地法律規定；土地法律未規定者，由

財政部斟酌實際情形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」

查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

十二日以鄉涵（八八）字第○一二號函林務局南投

林區管理處：為該公司承租轄管巒大事業區第三十

林班地，面積二〃一○八八公頃供涵碧樓大飯店使

用，奉准依據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」修建

，惠請同意延長承租期限案略謂：「一、本公司申

請依據『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』投資修建及

新建涵碧樓觀光大飯店案，業奉台灣省政府八十八

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八府交四字第一四六四七五號函

同意，惟受限於貴處租賃合約書約定租期過短，無

法獲得適當融資貸款，此次發生於南投縣之九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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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地震，本飯店嚴重受創，且日月潭即將升格為國

家級風景特定區，為提昇日月潭休閒渡假水準，並

配合政府重建日月潭觀光事業之政策，融資重建更

顯殷切。二、……本公司承租土地業奉貴處及省府

核准修建，且位於緊急命令適用之災區，為祈能順

利融資修建，惠請同意延長租期為三十五年。……

」案經南投林區管理處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以八十八林政字第八八○○三○二六七號函請財政

部國有財產局釋示略謂：「……二、本局依法出租

之林地，前因應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，無論國

有或前台灣省所有者，其約定期限均不超過九年，

期滿如查無違約情事，則准予續租換約，並仍以公

用財產列管。三、茲有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

承租巒大事業區第三十林班，面積二〃一○八八公

頃，作建築及環境美化用地，本期租賃期限自八十

五年元月十日起至九十四年元月九日計九年，申獲

台灣省政府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八府交四字第

一四六四七五號函核復同意受理適用『獎勵民間參

與交通建設條例』第六條第三款之規定辦理投資修

建及興建涵碧樓觀光大飯店，承租人據此請求改訂

租期，本局得否援引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之

租賃期限改訂租期，滋生疑義。四、又類此位於風

景特定區內觀光大飯店使用之基地，其租金之計算

有無特別規定或應另行約定收取權利金，以確保國

有財產之收益，併請惠賜卓見。」嗣經國有財產局

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以台財產局管字第八九○○

○○○二六六號函復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略以：「

……查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係規範國有非公用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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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產之租賃期限，貴局以公用財產列管之國有出租

林地或基地，若欲援引上述條文規定辦理，請本於

權責自行核處；至於國有出租基地之租金率，現階

段均依行政院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二

財字第一一一五三號函頒『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

整方案』規定之標準計收租金，並無另行收取權利

金之約定，……。」林務局乃據以八十九年一月三

十一日八十九林政字第八九一六○○九七六號函同

意比照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規定，延長租期為十

九年。並經南投林區管理處於八十九年二月二日以

八十九投政字第○一五一四號函准予換約。核與上

開規定尚屬相符。 

另有關本案土地租金之計收乙節，據行政院農

委會九十三年八月五日農授林務字第○九三一七二

○四九三號函說明略以：「……本件租金之計收，

可分為『建』地目及『林』地目計收，其中『建』

地目係依照行政院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二

財字第一一一五三號函示，以土地公告地價年息百

分之五計收；『林』地目因供作綠美化環境用地使

用，爰依照南投縣政府公告之實物折徵代金標準（

相思樹）計收。」（註：按「南投縣公有土地各地

目等則生產量及佃租標準表」規定，林地十一等則

生產物相思樹每公頃年生產量六、一八六公斤，每

公斤一元，租率二五％，每公頃年租額一、五四七

元。）該公司現承租之一〃八三四九公頃建地，○

〃二七三九公頃林地，依上開規定計收，本案土地

全年租額為四、二二○、六九四元。經核亦符規定

。至羅前立法委員文嘉所訴：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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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條第三項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租金率

，依有關土地法律規定；土地法律未規定者，由財

政部斟酌實際情形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但以

標租方式出租或出租係供營利使用者，其租金率得

不受有關土地法律規定之限制」，行政院農委會選

擇性適用該規定，於延長租期卻未檢討其租率，顯

有違失乙節，查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但書

規定，係該法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時所增

訂，而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八年十一

月二十二日函申請延長租期時，當時尚無但書規定

，併予指明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調查委員：馬以工、古登美 


